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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29     证券简称：燕京啤酒      公告编号：2013-019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增发 A 股 

网上发行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发行人”、“燕京啤酒”或“公司”）本

次增发不超过5.2亿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2013]654号文核准。 

2、本次增发发行数量为284,768,676股。本次增发采取向原股东优先配售和

网上、网下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次网上发

行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网下发行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组织实施。 

3、本次发行价格为5.76元/股，不低于招股意向书公告日2013年5月22日（T-2

日）前20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均价。 

4、本公告中有关申购的具体规定仅适用于网上发行，有关网下发行事宜请

参阅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上的《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增发A股网下发行公告》。 

5、本次发行将向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原有限售条件股股东和无限售条件

股股东均通过网上进行优先认购。公司原股东最大可按其股权登记日2013年5

月23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股数量，按照10:1.12的比例行使优先认购

权，即最多可优先认购282,529,769股，约占本次增发发行数量的99.21%。公司

原股东放弃优先认购部分纳入剩余部分按照本公告及《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增发A股网下发行公告》的规定进行发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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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发行人控股股东北京燕京啤酒投资有限公司承诺以原股东优先配售方式

参与申购燕京啤酒本次公开增发股份的数量不少于162,407,547股。 

7、公司原股东与其他社会公众投资者使用同一申购代码进行申购，并行使

其优先认购权。网上申购简称“燕京增发”，申购代码“070729”。 

8、若公司原股东持有的公司股票托管在两家或两家以上的证券营业部，其

优先认购权合并计算，应在其中一家证券营业部报价申购。 

9、网上申购日为2013年5月24日（T日）。最终发行情况将于2013年5月29

日（T+3日）在《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上刊登的《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增发A股发行结果公告》中予以公布。 

10、公司原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后，剩余的本次发行的股票网上、网下预设

的发行数量比例为50%:50%，如获得超额认购，则除去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

的有效申购获得足额配售外，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本次增发投

资者的认购情况，对网上、网下预设发行数量进行双向回拨，以实现网下配售比

例与网上配售比例趋于一致。 

11、本公告仅对投资者参加本次网上发行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不构成针对

本次增发股票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详细阅读

于2013年5月22日（T-2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上的《北京燕

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增发A股招股意向书摘要》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增发A股股票招股意

向书》全文。有关本次发行的其他事宜，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视需

要在上述媒体上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释  义 

除非特别指明，以下词语在本发行公告中具有下列定义： 

燕京啤酒、发行人、公司 指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增发 指 

发行人 2012年 9月 11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2012 年 9 月 27 日召开

的 2012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12 年 9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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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7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2013 年 1 月 10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向社会公开

发行不超过 5.2 亿股人民币普通股，实际发行数

量为 284,768,676 股人民币普通股之行为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信建投证券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指定时间 指 
深交所的正常交易时间，即 9:30 至 11:30，13:00

至 15:00 

原股东 指 

于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下午 15:00收市时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东 

机构投资者 指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开立 A 股证券账户的证券投资基金、法律法规

允许申购新股的境内法人及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的其他投资者。机构投资者的申购资金来源必须

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有效申购 指 

符合本次网上、网下发行公告中有关申购规定的

申购，包括按照本次发行价格进行申购、及时缴

付申购定金或申购款、申购数量符合限制等 

优先认购权 指 

发行人原股东最大可按其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

记在册的持股数量以 10:1.12 的比例享有优先认

购本次发行股份的权利 

股权登记日 指 2013 年 5 月 23 日（T-1 日） 

网上申购日/T 日 指 2013 年 5 月 24 日（T 日，该日亦为网下申购日）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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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1、发行的种类及数量 

发行人本次增发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1.00

元。本次增发实际发行数量为284,768,676股。 

2、网上发行对象 

本次网上发行的对象为股权登记日2013年5月23日（T-1日）下午收市后在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以及所有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立人民币普

通股（A股）股东账户的境内自然人和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3、发行地点 

全国与深交所交易系统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 

4、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5.76元/股，不低于招股意向书公告日2013年5月22日（T-2

日）前20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交易均价。 

5、募集资金总额 

发行人本次增发募集资金总额为1,640,267,573.76元（含发行费用）。 

6、网上申购简称及申购代码 

本次增发网上申购简称为“燕京增发”，申购代码为“070729”。 

7、原股东的优先认购权 

本次发行将向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公司原股东最大可按其股权登记日2013

年5月23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股数量,按照10:1.12的比例行使优先认

购权，即最多可优先认购282,529,769股，占本次增发发行数量的99.21%。公司原

股东与其他社会公众投资者使用同一申购代码进行申购，并行使优先认购权。公

司原股东放弃以及未获配售的优先认购权部分纳入剩余部分按照本公告及《北京

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增发A股网下发行公告》的规定进行发售。 

8、网上、网下配售比例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比例为50%:50%。如获得超额认购，则

除去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的有效申购获得足额配售外，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根据本次增发投资者的认购情况，对网上、网下预设发行数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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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双向回拨，以实现网下配售比例与网上配售比例趋于一致。详见本公告“二、

本次发行配售方法”的相关内容。 

9、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及停牌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停牌时间 

2013年5月22日 

T-2日 

刊登《招股意向书摘要》、《网上发行公告》、

《网下发行公告》、《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2013年5月23日 

T-1日 
网上路演、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2013年5月24日 

T日 

刊登《增发提示性公告》 

网上、网下申购日，网下申购定金缴款日（申

购定金到账截止时间为当日下午17:00） 

全天停牌 

2013年5月27日 

T+1日 
网下申购定金验资日 全天停牌 

2013年5月28日 

T+2日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日，确定网上、网下发行

数量，计算配售比例 
全天停牌 

2013年5月29日 

T+3日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退还未获配售的网下申

购定金，网下申购投资者根据配售结果补缴

余款（若网下申购定金不足以缴付申购款），

到账截止时间为下午17:00 

正常交易 

2013年5月30日 

T+4日 

网上未获配售的资金解冻，网下申购资金验

资 
正常交易 

以上日期为证券市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10、承销方式 

本次发行由中信建投证券牵头组织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不足本

次发行数量284,768,676股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 

11、上市时间 

本次增发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办理增发股份上市的有关手续。具体上市时

间将另行公告。本次增发发行的股票不设持有期限制。 

12、除权安排 

本次发行不做除权处理，增发股份上市流通首日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规则》（2012年修订）的规定，实行10%的价格涨跌幅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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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配售方法 

本次增发发行数量为284,768,676股。符合本次发行办法规定的有效申购将按

如下原则获得配售： 

1、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或等于总发行量，所有申购均按其有效申购量获得足

额配售。投资者认购后的余额由主承销商包销。 

2、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总发行量（即出现了超额认购的情况）时： 

（1）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权部分的有效申购首先获得足额配售，可优先认

购股数为其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燕京啤酒股数乘以0.112（计算结果只取整

数部分，精确到1股）。 

（2）扣除公司原股东获得优先配售的股票外，其他有效申购将按以下原则

进行配售： 

申购类型 条件 配售比例 

网下申购 

有效申购股数为 50 万股或以上，

14,200 万股或以下，超过 50 万

股的必须是 10 万股的整数倍 

a 

网上通过“070729”申购代

码进行的申购 
申购数量下限为 1 股 b 

网下申购的配售比例与网上通过“070729”申购代码进行申购的配售比例趋

于一致，即 a≈b。按照上述标准分入同一类型的申购将获得相同的配售比例。 

向不具有优先认购权的有效申购的发售过程中，配售股数只取计算结果的整

数部分，网上发行和网下发行的不足 1 股的零股累积后由主承销商包销。 

 

三、申购数量的规定 

1、公司原股东与其他社会公众投资者使用同一申购代码进行申购，并行使

其优先认购权。 

2、参与网上申购的每个投资者的申购数量下限为1股，申购数量（不含优先

认购权部分）上限为14,200万股。原股东的优先认购权仅限于股权登记日持有数

量乘以优先认购比例0.112（计算结果只取整数部分，精确到1股）。如原股东申

购数量超过按照比例计算的优先认购股数的，其超出部分与其他社会公众投资者

一起参加比例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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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个资金账户必须按申购的价格和股数在申购前存入足额申购资金，申

购资金额＝申购股数×5.76元/股。 

 

四、网上申购程序 

1、办理开户登记 

凡申购本次增发股票的投资者，申购时必须持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A股

证券账户卡，尚未开户登记的投资者，必须在申购日即2013年5月24日（T日）

前（含该日）办妥开户手续。 

2、存入足额申购资金 

已开立资金账户的申购者，必须在申购日（T日）前（含该日）根据自己的

申购数量存入足额申购资金。尚未开立资金账户的申购者，必须在申购日（T日）

前（含该日）在与深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开设资金账户，并根据申购数量存

入足额申购资金。 

3、申购手续 

（1）投资者当面委托时，应认真、清楚地填写代理买入股票委托单的各项

内容，股票申购简称“燕京增发”，申购代码“070729”，持本人身份证或法人的营

业执照、A股证券账户卡和资金账户（确认资金存款额必须大于等于申购股票所

需的款项）到与深交所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办理委托申购。柜台人员查验申购

者交付的各项凭证，复核无误后即可接受委托申购。 

（2）投资者通过电话委托或其他自动委托方式委托时，应按各证券交易网

点的规定办理委托手续。 

（3）每个股票账户只能申购一次，申购委托一经申报不能撤单，同一账户

若多次申购，除首次申购外的其他申购均无效。 

（4）若公司原股东持有的燕京啤酒股票托管在两家或两家以上的证券营业

部，则只能在其中一家营业部报价申购，优先认购权按其所拥有的燕京啤酒股数

合并计算。 

 

五、发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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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购确认 

申购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2013年5月27日（T+1日），由各证券营业部将

申购资金划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在清算银行开立的申购资金专户。确因银行结

算制度而造成申购资金不能及时入账的必须在该日提供人民银行电子联行系统

汇划的划款凭证，并确保申购日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即2013年5月28日（T+2日）

上午立信会计师事务所验资前申购资金入账，所有申购资金一律冻结在指定清算

银行的申购账户中。 

申购日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即2013年5月28日（T+2日），进行核算、验资，

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会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申购资

金的到账情况进行核查，并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以申购资金的实际到位情况确认有效申购资金，凡资金不实的申购，一律视

为无效申购。 

2、公布发行结果 

2013年5月29日（T+3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将在《证券时

报》和《中国证券报》上公告发行结果，包括：发行总量、有效申购总量、原股

东优先认购数量、其他社会公众投资者的获售情况、机构投资者的获售情况等。 

3、发售股份、确认认购股数 

2013年5月29日（T+3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确认参与网上申购的各

个账户获得配售股票的结果。原股东可根据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公布的发行情

况，对照其在股权登记日所持燕京啤酒股票数量及参与本次网上、网下申购的情

况确认其获得优先配售和发售的股数；其他公众投资者可根据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公布的发行情况，对照其参与本次网上申购的情况确认其获得发售的股数。 

 

六、结算与登记 

本次发行的网上发行部分按下述程序办理结算与登记手续： 

1、申购结束后，从2013年5月27日（T+1日）到2013年5月29日（T+3日）共

三个工作日，全部有效申购资金由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冻结，所有申购冻结资金

的利息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

知》（证监发行字［2006］78号）的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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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购结束后于2013年5月29日（T+3日）发售股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根据网上发行结果进行清算交割和股东登记，并将发售结果发给各证券交易网

点。 

3、申购结束后第四个工作日2013年5月30日（T+4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对结算参与人的所有申购款予以解冻，并按配售结果扣划认购款，同时将获配

售的总认购款划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结算备付金账户。2013年5月30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收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划转的认购款后，与网

下机构投资者足额缴纳的认购股款合并，按照承销协议的规定在扣除发行费用

后，将款项划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4、本次网上发行股份的股权登记由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根据深交所电脑主

机传送的网上配售结果进行。 

 

七、发行费用 

本次网上发行不收佣金、过户费和印花税等费用。 

 

八、路演安排 

为使投资者更详细地了解本次发行和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行人拟于2013

年5月23日（T-1日）9:00－11:00，就本次发行在中证网（http://www.cs.com.cn）

举行网上路演，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以上安排如有任何调整，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公告为准。 

 

九、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1、发行人 

名      称：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福成 

地      址：北京市顺义区双河路 9 号 

联  系  人：刘翔宇、徐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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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010-89490729 

传      真：010-89495569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      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  系  人：王敏、谢亚文、于颖欣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188 号 

电      话：010-85130918、85130667、85156387 

传      真：010-85130542 

 

 

 

发行人：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5 月 22 日

 

 

 

 

 




